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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链接

1.非经营性或者非助残需
要，个人养犬每户限养一只，
并不得饲养烈性犬、大型犬。

2.不得携犬进入公园、广
场、风景名胜区、机关、银行、
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、疗养院、
少年儿童活动场所、体育场
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影剧院、
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农贸市场、
火（汽）车站等公共场所。

3.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
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
具。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
时，应当征得驾驶员同意。

4.公民携犬出户时间为
每日的20时至次日7时。

5.携 犬出户的应当携
带准养证，为犬只挂犬牌、
束犬链，束犬链长度不得
超过 1.5 米，并由具有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的
人 牵 领（残 疾
人自用助残
犬除外）。

爱它就给它一个“名分”给它一份保障
（上接A05版）

《洛阳市犬只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

城市区内
禁养的犬种

养犬的条件及办证程序

●单位申请养犬应当
具备的条件：单位注册地在
限养区，属于公安机关确定
的治安重点保护单位，须有
专人负责管理犬，有犬笼、
犬舍、围墙等圈养设施，犬
只未患易传染人类的疾病。

●个人申请养犬应当
具备的条件：具 有 限
养 区 常（暂）住 户 口,

犬 只 符 合 规 定 的 种 类 和
数量,犬只未患易传染人
类的疾病。

●单位和个人申请养
犬，应当填写养犬登记表，
并提交下列材料：申请人、
委托人身份证明，犬类免疫
证，犬只照片两张。饲养进
口犬只的，还应当有出入境
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

动物检验检疫证明。
●办证时间：出生未

满 90 日的幼犬，应当自
饲养之日起10日内到居
住地派出所备案；已满90
日的，依据上述程序办理登
记手续。

●办证地点：居民所在
地派出所治安大队下属的
养犬管理办公室。

1.成年体重10公斤以上
（含 10公斤）或者成年身高
60厘米以上（含60厘米）体
型较大的各种大型犬。

2.烈性犬，包括藏獒、比
特斗牛梗、牛头梗、贝林登梗、
凯丽蓝梗、阿根廷杜高犬、巴
西非拉犬、日本土佐犬、中亚
牧羊犬、苏俄牧羊犬、德国牧
羊犬、川东犬、英国马士提夫、
意大利卡斯罗、大丹犬、高加
索犬、意大利扭玻利顿犬、斯
塔福犬、阿富汗猎犬、波音达
犬、威玛猎犬、雪达犬、寻血猎
犬、巴仙吉犬、英国斗牛犬、秋
田犬、纽芬兰犬、中华田园犬
（土狗）等。

绘
制

闵
敏


